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２２〕３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«上海市

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

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现将修订后的«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

业和社会保障办法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２年１月３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１—



上海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

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

　　第一条　(目的和依据)

为进一步做好本市被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(以下简称“被征

地”)上的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(以下简称“就业和保障”)工

作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»和«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

理法»等的规定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办法.

第二条　(适用范围)

本市行政区域内被征地的具有本市常住户籍农业人员(以下

简称“被征地人员”)的就业和保障,适用本办法.

第三条　(指导原则)

适应本市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,坚持市场导向,促进被征地人

员就业.将被征地人员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,保障被征地人

员基本生活.建立多渠道筹集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费用机制,提

高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水平.

第四条　(管理部门)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是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工作的

行政主管部门.

市公安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医保局、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规划资源

局、市税务局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,协同实施本办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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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政府要做好本辖区内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的组织管理和

实施工作.

镇(乡)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做好本辖区内被征地人员就业和

保障的具体实施工作.

第五条　(社会保障费用的用途和列支)

征地单位应当依法足额支付被征地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.社

会保障费用用于缴纳社会保险费和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.

征地单位按照本办法支付的被征地人员社会保障费用,应当

单独列支,可计入征地成本.

第六条　(被征地人员的条件和分类)

需按照本办法规定落实就业和保障的被征地人员,应当是被

征地范围内具有本市常住户籍１６周岁以上的农业人员.被征地

人员分为:

(一)男性年满１６周岁不满６０周岁、女性年满１６周岁不满５５

周岁的被征地人员(以下简称“就业阶段人员”).

(二)男性年满６０周岁、女性年满５５周岁的被征地人员(以下

简称“养老阶段人员”).

第七条　(就业培训)

就业阶段人员可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供的职业介绍、职

业指导等就业服务.就业存在困难的,可按照规定享受本市就业

援助政策.

就业阶段人员自主创业的,可按照规定享受创业指导、创业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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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服务及各类创业扶持政策.

就业阶段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,可

按照规定享受政府培训费补贴或职业技能提升补贴.

区政府要在落实本市各项就业培训政策措施的基础上,结合

本区实际,加大政策扶持力度,帮助就业阶段人员实现就业和稳定

就业.

第八条　(就业阶段人员社会保险)

征地单位为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纳１２年的职工基本养老、

医疗保险费,缴费基数按照上年度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

月平均工资的６０％确定,缴费比例按照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

的单位缴费比例和个人缴费比例之和确定.其中,男性年满５５周

岁、女性年满５０周岁的,再增加３年的一次性缴费.

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费后,按照规定建立个人养老保险账

户和个人医疗账户,记录一次性缴费的年限和个人账户储存额,并

享受社会保险待遇.

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费后就业的,应当参加职工社会保险;

未就业的,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.

就业阶段人员男性年满６０周岁、女性年满５５周岁,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满１５年的,可按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计发

相应待遇,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.不满１５年的,可继续缴费

至满１５年;也可转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(以下简称“城乡居民

养老保险”),待达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规定的领取条件时,按照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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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,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.

第九条　(养老阶段人员社会保险)

养老阶段人员已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,可在征地时,

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,也可继续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

险待遇.

(一)选择参加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的,由征地单位一次性

缴纳１２年的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费(缴费的基数和比例同第

八条第一款).同时,由个人缴纳３年的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

费.缴费资金由其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和区政府补贴

承担.一次性缴费后,终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关系,按照职工基本

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,所需资金从其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用

中支出;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.

(二)继续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,由征地单位按照规

定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,一次性缴费后,享受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待遇.同时,由征地单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.

养老阶段人员已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,可由征地单

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.

征地单位给予被征地人员一次性经济补偿的办法,由区政府

制定.

第十条　(生活补贴费)

征地单位可为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纳生活补贴费,在安置

补助费中列支.生活补贴费标准,按照当年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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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保障标准确定.具体办法,由区政府制定.

生活补贴费资金实行市级统一管理,设立财政专户,专款

专用.

第十一条　(政府补贴)

被征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,以及在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继续缴费的,由区政府给予补贴.具体办法,由区政府

制定.

第十二条　(相关手续)

落实就业和保障与土地处置联动.征地单位首先为被征地人

员缴纳社会保险费、支付一次性经济补偿和生活补贴费,再办理土

地处置手续.

区政府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后,应当依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结果,组织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镇(乡)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拟

订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方案,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(乡)和村、

村民小组范围内公告,公告时间不少于３０日.区政府根据法律、

法规规定和听证会等情况确定方案后,应当组织有关部门签订附

生效条件的社会保障费用和生活补贴费支付协议.
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后,公安部门提供被

征地单位人员户籍信息,规划资源部门提供被征地单位土地信息.

镇(乡)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提供需落实就业和保障的被征地人员的

总数、姓名、性别、年龄等情况.

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后,由镇(乡)政府、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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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处向区政府确定的经办机构(以下称“区级经办机构”)申请核定

落实就业和保障的人数及人员分类等情况.区级经办机构将核定结

果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(以下简称“市社保中心”)备案.

市社保中心完成备案后,为被征地人员办理参加社会保险手

续,并出具被征地人员就业和保障备案证明(以下简称“备案证

明”).规划资源部门凭备案证明,办理被征收土地的建设用地审

批手续.

第十三条　(法律责任)

侵占、挪用社会保障费用或生活补贴费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;不构成犯罪的,依法给予处分.

第十四条　(争议处理)

被征地人员与征地单位或者被征地单位发生争议,由区政府

处理.

第十五条　(征地养老人员)

原由区、镇(乡)管理的征地养老人员,实行区级统筹管理,逐

步提高待遇水平.其生活费标准,由区政府根据市有关部门的指

导意见制定;其医疗费报销标准及办法,由区政府制定.区政府要

加强征地养老人员的征地养老费的管理,制定管理办法,设立专户

储存,专款专用.

第十六条　(施行期限)

本办法自２０２２年４月１日起实施,有效期至２０２７年３月

３１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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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２月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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